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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曾詩媛
電話：03-3322101#7419
電子信箱：sh10024491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楊梅區瑞埔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12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130000522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76735100E_1130000522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市桃園區快樂國民小學等校辦理「桃園市112學年

度提升國小教師口說英語展能樂學營計畫」一案，詳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2年12月22日桃教小字第1120127863號函及教育

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「2030雙語政策－提升國中小師生口

說英語展能樂學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為強化本市教師口說英語教學知能，以深化學生生活英語

溝通能力，落實2030雙語政策，爰辦理旨揭研習。

三、本研習計畫活動內容摘要如下：

(一)本學年度分為3場次辦理，請貴校依行政區分區參與，各

場次說明如下：

１、場次一：

(１)由桃園區、龜山區及大園區等3區之學校教師參

與。

(２)時間及地點：113年1月22日及23日（星期一及二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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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01/15 08:2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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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桃園區快樂國小辦理。

(３)研習代碼：E00021-231200002。

２、場次二：

(１)由中壢區、蘆竹區、觀音區及楊梅區等4區之學校

教師參與。

(２)時間及地點：113年3月2日及3日（星期六及日）於

中壢區青埔國小辦理。

(３)研習代碼：E00032-231200003。

３、場次三：

(１)由新屋區、八德區、平鎮區、龍潭區、大溪區及復

興區等6區之學校教師參與。

(２)時間及地點：113年5月18日及19日（星期六及日）

於中壢區內壢國小辦理。

(３)研習代碼：E00033-231200001。

(二)參加對象：本市各公立國民小學英語文或雙語教師（含3

個月以上長期代理、代課教師），本學年度為全面調

訓。

(三)研習主題：提升英語課堂英語聽、說教學策略增能研

習、英語課英語教材教法研習及英語口說教學活動運用

英語線上學習平臺。

四、本案同意參加人員於活動期間以公（差）假登記（課務自

理）出席；另例假日參與研習人員，同意參加人員自執行

勤務當日起2年內申請補休（得課務派代），不另支給加班

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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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，所需經費先行由貴校113年度預算－用人費用－聘僱及

兼職人員薪資－兼職人員酬金項下支應，倘有不足，再一

併報本局辦理補助作業。

五、檢附「桃園市112學年度提升國小教師口說英語展能樂學營

計畫」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小
副本：

62


